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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头巾法案 !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

刘 � 作 � 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摘 � 要: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权、政教分离等是现代国家普遍确认和奉行的宪法权利和宪政原则,

但在实践的领域和现实生活层面如何正确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常常会引起纷争的问题。通过

对国外两个案例的分析,说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理念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实现的最有效的

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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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权、政教分离等是现
代国家普遍确认和奉行的宪法权利和宪政原则。

但在实践的领域和现实生活层面如何正确地处理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常常会引起纷争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国外两个案例的分析, 探讨了坚持政

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对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

意义及其实现的最有效的法律途径。

� � 一、两个案例的分析

对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的思考

是由两个案例引发的, 第一个案例是  头巾法
案!;第二个案例是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个判决。

(一 )  头巾法案!及其引起的强烈反响
2004年 2月 10日,法国国民大会以 494票赞

成、36票反对、3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一读通

过了政府提出的一个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论甚至也

引起国际争议的法案。该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配

戴明显的宗教标志, 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

帽、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公立学校学生违反

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 [ 1]。该法案涉及宗教信

仰自由和平等权的冲突问题, 涉及宗教标志饰物

所包含的政治含义,更大的问题是政教分离问题。

法国很早就有法令禁止公立学校布道。法国人崇

尚自由和平等,他们认为, 如果允许佩戴宗教标志

的饰物,会对其他人的宗教平等权造成侵害。这

个法案通过的前后,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反对、

∀ � 新华社巴黎 2003年 7月 4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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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

1. 法案的背景: 伊斯兰头巾引发新立法。在

法国, 一些伊斯兰妇女习惯总带着一块头巾,围住

脖子、耳朵和嘴, 更有甚者连眼睛也一起蒙上。

2003年秋天, 在法国外省的一个中学里, 四名伊

斯兰女学生由于不听校方的劝阻、不愿意在校园

里摘掉头巾,而被学校开除。由此引发了法国全

国有关政教分离、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大争论。

2003年 7月 3日,针对法国社会中不断发展

的社团主义倾向, 法国总统希拉克主持仪式成立

了调查政教分离原则执行情况的思考委员会。委

员会由包括各种宗教身份的 20名有威望的专家

和学者组成。希拉克要求委员会在年底前提交一

份法国社会执行政教分离原则的报告,并对更好

地执行政教分离原则提出建议。希拉克在成立仪

式上指出,政教分离原则是宪法规定的,但这一原

则的执行在法国一些部门和学校开始遇到困难。

他强调,法国社会承认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并把

它视为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任何其他所谓的原

则都必须服从共和国法律。∀

2003年 11月, 由社会学专家贝尔纳 � 斯达
西担任主席的 政教分离专家调查委员会!,将他
们通过六个月的调研工作得出的报告呈交法国总

统希拉克。报告指出,包括学校、政府机关及其他

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均应坚持中立性原则,不宜

让公然故意带有宗教或政治色彩的标志出现。报

告要求制定一条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服务机构

内,无论是天主教徒的大十字架、伊斯兰教徒的头

巾还是犹太教徒的小帽, 因为都是具有强烈象征

意义的宗教标志,都一律禁止佩戴。这个报告的

支持者认为,各种政治势力出于一己私利,正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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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宗教名义破坏共和精神与原则。恐怖主义分子

也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学校或公共机关将宗教

标志公开展示,或把这种展示本身作为武器,借机

宣传宗教并对具有其他信仰的人构成威胁。这样

的行动就是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  自由、平
等、博爱!精神的挑衅。特别是在中小学校这样
实施普通教育的场所就更是如此。国家应该借此

机会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行为。

2. 法案针对所有族群和宗教。法国是一个以

天主教为主的国家,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很

大势力。法国拥有 500万穆斯林, 是西欧穆斯林

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

国度里, 为防止族群主义倾向抬头, 强调宗教宽

容、政教分离等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1905年, 法

国通过了#世俗法∃, 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 要求

公立学校一律世俗化, 现有社会宗教体系就是借

此而建立的。根据#斯达西报告∃而提出的法案,

2004年 2月 10日在国民议会得到顺利通过。与

以往政府提出的有关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改革

草案相比,在国民议会的遭遇不同的是,无论是执

政的右翼政党还是在野的左翼联盟,都对这个草

案投了赞成票。该法案的一条关键性规定, 在这

一年 9月份新学年开始时正式实施。这条规定严

禁学生在公立中小学穿戴明显反映自己宗教信仰

的标志、服饰。允许佩戴不显眼的、比较含蓄的宗

教标记,如伊斯兰手链或小十字架等。该法案还

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学习官方规定的课程, 任何学

生不得以宗教为由, 反对教学内容或逃课。政府

有关人士坚持说,该法案并非针对特定人群或宗

教,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群� � 无论其宗教信仰为

何。国民议会议长让% 路易� 德布雷说, 法案就

是要向公众明确,公立学校是学习而非从事好战

活动或宣传、改变信仰的地方。但有部分舆论认

为,法案主要针对穆斯林头巾以及穆斯林学生的

反犹太言论。在投票前, 法国教育部长吕克� 费
利曾对报界说,过去三年, 法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

太主义快速增长,法案将有助于防止公立学校的

课堂分裂为  好战宗教社区!。
3. 法案反应剧烈,影响深远。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 60%的法国人都赞成该法案。其中,教师中

支持这一法案的比例高达 70%。持反对态度的

人则认为,一块头巾里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宗教含

义。法国有关政教分离、国家世俗化的法律已经

足够多,更多的法律不仅不会消除公共机构内宗

教标志的负面影响,反而会令问题更复杂化,加重

校园中的宗教排斥现象, 甚至造成更大的社会分

裂。重新立法会破坏现存社会宗教体制,一些实

际问题可以通过行政规定来解决, 不一定非要立

法。法国政府内部讨论该法案的过程中,也曾有

过严重分歧。有两位女穆斯林在法国议会里获得

了议会的议员席, 她们是强烈反对这个草案的。

法国外交部长也反对这个法案, 担心这个法案会

在海外引起误解, 可能引起法国与回教国家的关

系。法国穆斯林社会的宗教领袖总体上支持政府

的法案, 认为这有助于遏制激进的伊斯兰教派。

穆斯林大众中则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声音。国际社

会对此法案也有不少人反应强烈。教皇保罗二世

公开批评法国。 47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法国驻

美大使, 称法案威胁了法国青少年的宗教权利。

马来西亚首都科伦坡的法国使馆前,出现了抗议

人群。即使在法案通过之前,除了在法国以外,在

英、德、比、荷等欧洲国家, 都曾有穆斯林走上街头

示威 [ 1]。

这个法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主要来自伊斯兰国家,如埃及等。另外在德

国,也有一些类似的司法案例引起较大反响。就

在法国  头巾法案!引起回教徒激烈反对的同时,

德国巴登伍腾堡邦也一读通过了 老师禁戴回教
头巾案!,德国教育部表示,为了维持教育的中立

性,希望禁止任何宗教或政治意味的象征或标志

出现在学校。 2003年 9月, 德国最高法院裁定,

各邦有权禁止老师戴回教头巾。这项裁定肇因于

1998年,巴登伍腾堡邦一名老师在学校上课时戴

回教头巾,被学校开除,这位年轻老师一状告上法

院,指称德国宪法保障她的宗教自由。最后联邦

宪法法庭裁定这位老师可以戴头巾,但是也指出,

各邦可以自行决定新的相关法规。不过这项裁定

引起德国 320万回教徒强烈抗议。

还有欧洲的一些法律学家,也反对法国实施

这样一个禁止在学校戴头巾的法案,认为这违反

言论自由原则。欧洲议会的主要反对党有绿党、

保守党、社会党。在此法案颁布之前, 曾出现过类

似的情况。如在 1989年,几名戴伊斯兰头巾的女

学生曾被禁止入校, 引起穆斯林的抗议。当时恐

怖组织警告法国当局,如不取消头巾禁令,就将发

动袭击。2004年 3月,一个叫强大英明真主之国

的恐怖组织也曾写信给法国总理拉法兰, 扬言如

果不取消这个法案, 将对法国发动武装袭击。∀

到 2004年 8月,一个伊拉克组织绑架了两名法国

记者, 要求法国政府在 48小时内取消头巾法令,

以此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

4. 法案实施后的案例。2004年 10月, 法国

两名十二三岁的女孩由于佩戴穆斯林头巾而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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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日报网站, 2004年 3月 17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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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开除。据报道,这是法国通过禁止人们在学校

佩戴具有宗教象征的装饰物法令后第一起学生被

学校开除事件。据报道, 学校领导层在与学生及

家长几次见面劝说她们遵守新法令无果后做出了

这一决定。伊斯兰教的斋月于 10月 14日开始,

这期间所有穆斯林妇女应该佩戴有伊斯兰宗教象

征的头巾,两名女学生被学校开除正好赶上斋月

期间, 一方面是法国政府展示其推行头巾法案立

场的坚决;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激化该国穆斯林民

众的矛盾。∀

另外,学术界对该法案也有一些看法。台湾

师范大学的陈素秋教授对这个法案做了一个长篇

的评论。他认为这个法案有两个不妥当之处: 一

是它干预了学生的信仰自由,牺牲了他们的权利。

二是, 这个法案放弃了学校作为多元文化场所的

机会。他认为学校应该通过宗教教育,让大家忍

受其他宗教。这个法案的通过已经是一个政治性

的、有象征性的事件了,它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会

构成一种侵犯。&

(二 )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个判决

2004年 6月 29日, 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了一

个裁决,该裁决涉及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案情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有一个学医学的女生, 叫

莱拉� 沙欣,她戴着面纱、用长袍包裹自己的身体

去上课,学校校长决定,如果她不按照自己的职业

要求着装,即如果她不把头巾、长袍去掉,就不许

她上课。沙欣认为校方的这种要求不仅违反她的

信念, 而且违反土耳其宪法和欧洲有关人权所承

认的公民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 所以她向欧洲人

权法院提出起诉。 2004年 6月 29日, 法院驳回

她的请求,认为她所在大学的校长根据政教分离

的原则做出的决定并没有侵犯她的个人自由, 而

是制止了土耳其的某些极端组织把自己的禁令强

加给大家的做法。欧洲人权法院支持伊斯坦布尔

大学校长的决定, 并建议在教会的规定和医学

(医学要求从业人员了解和接触人体 )之间、在幸

福而隐秘的生活与公开工作之间做出折中的选

择。∋

� � 二、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

1. 以上两个国外的立法和司法案例都涉及

了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其立法的依据和司法判决

的主要理由是宗教平等权和现代国家普遍奉行的

∀ � 参见#新京报∃ 2004年 10月 20日报道。

& � 参见台湾  教育部!人权教育资讯网。

∋ � 参见#费加罗报∃ 2004年 7月 17日报道。转引

自#参考消息∃ 2004年 7月 20日,第 6版。

政教分离原则,而这两点又是须臾不可分的。

2. 政教分离原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代政治原

则,它最好的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因为

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别人, 即

使是国家统治者也不允许, 所以宗教和政治分离

意味着不能有 国教!即国家宗教, 当然这一原则

主要适用于现代国家。在一些穆斯林国家, 或在

历史上的一些宗教法统治的国家, 宗教和政治统

治是一体化的。

3. 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要求应严格区

分宗教信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界限。在

公共生活中,严格限制宗教的介入旨在保护每个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防止对别人的宗教信仰造

成压迫;在私人生活中,每个公民可以充分享受自

己的宗教信仰自由,但这个私人生活需要界定为

个人生活。因为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不允许强

迫家庭成员信什么教,也应该有一个宗教信仰自

由的问题。宗教团体内部的生活, 是一种公共生

活还是一种个人生活,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宗教团体的生活已经不是一种个体意义上的或一

般家庭内的个人生活,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宗教信

仰集合而成的带有某种公共生活属性的众人生活

样式。而我们对公共生活有一个基本理解, 即公

共生活就是一种社会生活, 是个人生活之外或在

家庭生活外部发生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事物。

4. 宪法和法律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作为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确认和平等赋予的, 它旨在

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其中也包含着

不信教的自由,并且享有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

的地位不是停留在一般的原则层面,而是需要通

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等具体方式予以切实保

护的。

5. 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是对自由理

念的最好诠释。对涉及宗教信仰等精神领域的问

题,国家的任务是保证每一个公民的自由,防止用

一种宗教信仰来统治所有人的宗教信仰, 也防止

用别人的宗教信仰来强迫其他人的宗教信仰。真

正做到各种宗教信仰平等相处、平等对待,且严格

地局限于个人生活领域。防止宗教信仰对公共生

活造成干扰,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才能

使公民在一个真正的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生活

环境中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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